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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为满足地区负荷增长的供电需求，缓解现有主变的供电压力，提高电网运行

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拟投资 15426 万元实施“天津芦台 500

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扩建主变容量 2×750MVA（#1、

#4），电压等级 500/220/66kV，主变以户外形式布置，220kV 侧扩建 8 个出线间

隔，建设相应无功补偿装置和二次系统工程。本次扩建仅包含变电站部分，不涉

及线路工程。本次扩建均位于现状变电站围墙内预留位置，不新增用地。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4号）有关要求，建设单位组

织开展了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主要包括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公开和征求意见稿公示。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通过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网

站发布公示方式开展，征求意见稿公示通过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网站发布公示、

报纸公示、张贴公示等3种方式开展。报告书报批前，建设单位在其网站上对报

告书和公众参与说明进行了第三次网上公示。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发布后，公示期内未收到公众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

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的纸质版或电子版公众意见表，未征求到与本工程环境影

响评价和环境影响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 号），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在确定了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后 7 日内，于 2022 年 11 月 2 日在国网天津市电力公

司网站上发布了《天津芦台 500 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

示》的相关信息。 

网络第一次公示的主要内容如下。 

天津芦台 500 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 号）和《关于发布〈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公告 2018 年 第 48 号）有关要求，建

设单位对天津芦台 500 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进行第一次

公示，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

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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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 

天津芦台 500 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 

二、项目选址 

天津市宁河区大北涧沽镇现状芦台 500 千伏变电站内 

三、建设内容 

本次芦台500千伏变电站扩建主变容量2×750MVA，建设相应无功补偿装置。 

现状芦台 500 千伏变电站位于天津市宁河区大北涧沽镇，于 2008 年 6 月建

成投产，采用全户外布置方式，现有 2 台主变容量为 2×750MVA。现状芦台 500kV

变电站采取了隔声减振、合理布设电抗器位置、设置事故油池等环保措施。 

四、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单位地址：天津市河北区翔纬路 153 号 

联系人：马工 

联系电话：022-84405532 

五、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联合泰泽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天津市和平区曲阜道 80 号联合信用大厦 

联系人：杜工 

联系电话：022-58356846 

六、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见附件-天津芦台 500 千伏变电

站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的公众意见表。 

七、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您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至建设单位，

反映与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提交意见时，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

我方承诺，未经本人允许，您的个人信息不会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外的

用途。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1）网络公示时间、网址及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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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采用了在其网站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的方式，于2022年11 月2日在国

网 天 津 市 电 力 公 司 网 站 发 布 了 第 一 次 公 示 ， 网 络 链 接 为

http://www.tj.sgcc.com.cn/html/main/col2765/2022-11/02/20221102094502283965506_1.html，

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截图见图 2-1、2-2，公示的主要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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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截图（网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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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截图（网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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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符合性分析 

① 第一次公示开展时间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九条“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

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

站，公开下列信息”的要求。 

② 建设单位通过其网站公开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符合《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九条“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

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

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公开下列信息”的要求。 

③ 建设单位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

第九条公开信息的五项内容要求发布了信息公示。 

因此，第一次公示的时间、方式和内容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的要求。 

2.2.2 其他 

建设单位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通过其网站公开信息，未采取其他方式。 

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信息发布后，至第二次公示信息发布日（即

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日期），未收到公众通过信函、传真、电

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的纸质版或电子版公众意见表，未征求到与本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初稿完成后，建设单位通过网络、报纸、张贴告示

等 3 种方式，于 2022 年 12 月 19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0 日（公示期 10 个工作日）

进行了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阶段公示工作。 

征求意见稿公示阶段公示主要内容如下。 

天津芦台 500 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天津芦台 500 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现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 号）和《关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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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公告 2018 年 第 48 号）有

关要求，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对天津芦台 500 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

评价信息进行第二次公示。向公众公开天津芦台 500 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环

境影响评价的相关信息，以便征求公众对本工程环境影响相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见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网站“天津芦台 500 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的附件

“天津芦台 500 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报告书的查阅可向本工程建设单位

联系。本工程建设单位联系方式如下。 

建设单位：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单位地址：天津市河北区翔纬路 153 号         

联系人：马工    电话：022-84405532    邮箱：449199611@qq.com 

地区邮编：300010    传真：022-84405535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时各环境要素的最大评价范围，

即变电站站场围墙外 500m 内的范围。 

建设单位现依法征求上述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

见，鼓励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建设单位反馈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见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网站“天

津芦台 500 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的附件“天津芦

台 500 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的公众意见表”。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如果公众对本工程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方面有任何的意见及建议，结合

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众均可填写纸质版或电子版公众意见表，

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与本工程环境影响相关的意见

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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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建设单位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为自本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特此公示！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2022 年 12 月 19 日，建设单位在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网站发布了第二次公示，网

络链接为 

http://www.tj.sgcc.com.cn/html/main/col2765/2022-12/19/20221219143019578540616_1.html，

网络公示期为 2022年12 月19日-2022年12 月30 日，共计10 个工作日。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截图见图 3-1、3-2，公示的主要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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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主要内容（网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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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主要内容（网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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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2022 年 12 月 21 日、12 月 26 日，建设单位 2 次在《每日新报》发布了“天津芦台

500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示”，报纸公示截图见图3-3、3-4。 

 

图 3-3  《每日新报》报纸公示（2022 年 12 月 21 日） 

 



天津芦台 500 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 
 

12 
 

 

图 3-4  《每日新报》报纸公示（2022 年 12 月 26 日） 

3.2.3 张贴 

2022 年 12 月 19 日，建设单位在项目所在地张贴了“天津芦台 500 千伏变

电站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张贴公示期为 2022 年 12 月 19 日

-2022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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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项目所在地信息公示照片（张贴公示）1 

 

图 3-6  项目所在地信息公示照片（张贴公示）2 
3.2.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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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初稿完成后，建设单位通过网络、报纸、张贴告示

等 3 种方式，于 2022 年 12 月 19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0 日（公示期 10 个工作日）

进行了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阶段公示工作，未采取其他方式。 

3.2.5符合性分析 

① 第二次公示开展时间（10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第十条“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

应当公开下列信息……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10个工作日”的要

求。 

② 建设单位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 号）

第十条公开信息的五项内容要求发布了信息公示。 

③ 建设单位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 号）

第十一条要求，通过网络、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每日新报）、公众易于知悉的

场所（变电站入口、敏感目标处）张贴等3种方式发布了信息公示。 

因此，第二次公示的时间、方式和内容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4 号）的要求。 

3.3 查阅情况 

第二次公示期内未有公众前来查阅纸质版环境影响报告书。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第二次公示期内未有公众前来查阅纸质版环境影响报告书。本工程环境影响

评价第二次公示信息发布后，公示期内未收到公众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

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的纸质版或电子版公众意见表，未征求到与本工程环境影响

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截止公众意见反馈截止日期，未收到公众关于本工程环境影响预测结论、环

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专业技术方法、导则、理论

等方面的质疑性意见。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

号）第十四条，本工程不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截止公众意见反馈截止日期，未收到与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影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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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和建议。 

6 其他 

建设单位已按照档案管理规定对公示载体（网站截图、报纸、张贴照片）

等公众参与过程资料进行归档管理，存档备查。 

7 诚信承诺 

我公司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天津芦台500千伏变

电站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信息发布后，至反馈截止日期，未收到与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影

响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我公司承诺，本次提交的《天津芦台500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

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国网

天津市电力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公章） 

承诺时间：2023年2月15日  

 


